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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3 年度济宁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
部门预算整体绩效评价报告 

 

一、部门基本情况 

（一）部门（单位）概况 

1.部门（单位）概况和职能 

济宁市工业和信息化局（以下简称“市工业和信息化局”）

是市政府工作部门，为正处级。主要职责是：拟订工业和信息

化领域的发展规划、政策并组织实施；组织实施国家和省工业

和信息化产业政策；全市工业和信息化领域企业技术改造管

理；研究提出全市企业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的政策措施；推进

全市信息技术产业发展等。 

2.部门（单位）机构和人员 

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机关内设运行监测协调办公室等20个

业务科室；下属济宁市工业行业发展服务中心等3个事业单位。

行政编制65名，实有人员共计135人。 

3.2023年度部门（单位）预决算情况 

（1）2023年收支预决算情况 

预决算编制范围包括4个单位，分别为市工业和信息化局

机关、市工业行业发展服务中心、市重点产业集群发展服务中

心、市无线电监测站。2023年年初收支预算数20973.2万元，

全年预算数32108.58万元，决算数22670.18万元，完成率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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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0.61%。 

（2）“三公”经费、会议费、培训费预决算情况 

“三公经费”预算金额3万元，决算金额2.12万元，预算执

行率70.67%。会议费预算金额7万元，决算金额3.5万元，预算

执行率50%。培训费预算金额1万元，决算金额0.63万元，预

算执行率63%。 

（3）项目支出预决算情况 

2023年年初预算安排25个项目，年初预算数17149.59万

元，年中调整20个项目，全年共安排45个项目，调整预算数

27509.1万元，预算执行数18070.7万元，预算执行率65.69%。

其中重点项目31个，调整预算数26916.1万元，重点项目支出

安排率97.84%，预算执行数17589.17万元，预算执行率65.35%。 

4.对下转移支付管理 

2023 年共有 2 个对下转移支付项目，一是企业技术改造

项目，截至 2024 年 8 月底，企业收到奖补资金 776.3 万元，

执行率为 16.87%。二是 2023 年中央中小企业发展专项（专精

特新方向）项目，截至 2023 年底，4 家企业收到奖补资金 480

万元，执行率为 100%。 

5.部门政府采购情况 

2023年政府采购预算金额116万元，其中：政府采购服务

预算116万元。实际支出969.38万元，授予中小企业合同金额

969.38万元，其中政府采购服务969.38万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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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部门资产情况 

根据《济宁市工业和信息化局2023年固定资产年报》，市

工业和信息化局固定资产原值6966.05万元。其中，房屋类、

车辆类固定资产共计6026.2万元，占比86.51%。2023年房屋、

车辆无变化。 

（二）部门整体绩效目标 

全年新增规上工业企业不少于 350 家，全年规模以上工业

增加值增长率不小于 8%，全年培育市级创新平台不少于 50

家，年度实施工业新上和技改项目 100 个，新增国家级省级人

才工程项目不少于 5 个，年服务中小企业不少于 150 家，为中

小企业提供公益性服务占比不小于 20%，集聚服务机构 5 家，

培育工业互联网示范标杆企业 20 家，工业设备上云 1000 台，

储备小包装食盐 2000 吨。 

（三）部门重点工作任务和实施情况 

评价组对部门重点工作任务、项目安排及实施完成情况梳

理，重点任务为保障工业经济运行、细化企业升规纳统。项目

安排为省级工业转型发展资金、济宁市工业“亩产效益”综合评

价大数据平台建设。完成情况为动态监测 2323 家规上工业企

业、892 家攀登企业、450 家双“80”企业及 100 家用电大户日

用电波动情况，开展“大督导、大调研、大推进”活动，对全市

工业经济、助企攀登任务目标一线专题督导服务，对下行的行

业企业，一业一策、一企一案制定回升措施，全市规上工业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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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值同比增长 10.6%，高于全省平均（7.1%）3.5 个百分点，

居全省第 8 位。 

二、评价组织实施 

（一）评价目的、对象及范围 

1.评价目的 

进一步压实部门的绩效主体责任，促进部门提升履职效

能，提高财政资源配置效率和资金使用效益，为以后部门预算

安排和改进管理提供重要依据，服务于政策延续决策与方向调

整、政策修订等方面。 

2.评价对象及范围 

本次评价对象为市工业和信息化局2023年度部门整体支

出，涉及资金22670.18万元。评价范围为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机

关及下属3个事业单位。 

（二）评价思路、评价重点 

1.评价思路 

（1）基本原则 

本次评价遵循科学公正的基本原则。 

（2）评价方法 

本次整体绩效评价的方法主要包括比较法、公众评判法。 

（3）评价指标体系 

共设置财政资源配置、预算管理、绩效管理、部门履职效

能和社会效应5个一级指标。本次绩效评价采取评分和评级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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结合的方式。依据指标体系评定具体分值，对应四个等级：得

分在90（含）—100分的评级为优，80（含）—90分的为良，

60（含）—80分的为中，60分以下的为差。 

2.评价重点 

基于评价思路，本次评价重点关注部门履职效能情况、预

算管理情况。下属二级单位市重点产业集群发展中心、市工业

行业发展服务中心、市无线电监测站只涉及工作经费项目，重

点关注其履职效能情况。 

（三）评价组织实施 

前期准备，成立评价工作组，组织收集有关资料，编制评

价工作方案；现场评价，实地核查、访谈等方式收集相关数据

与资料并整理、核实和全面分析；非现场评价，进行数据资料

复核汇总、分类整理和综合分析；综合分析，进行定量、定性

分析和综合评价，进行量化打分，形成初步结论，并撰写绩效

评价报告。 

三、评价结论及分析 

（一）综合评价结论 

2023 年度济宁市工业和信息化局部门预算整体绩效评价

得分 80.9 分，评价结果为“良”。 

（二）指标分析 

1.财政资源配置 

市工业和信息化局预算安排与部门“三定”方案确定的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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责、市委市政府年度重点任务匹配情况较好，未发现预算安排

存在“先排钱、再谋事”的情况。未根据往年申请、批复情况将

下属单位市无线电监测站其他收入及年初结转和结余纳入部

门预算，存在年度预算调整的情况。 

2.预算管理 

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收入预算完成情况、结转结余控制情况

较好。但存在预算执行进度较慢，2023年“三公经费”预决算公

开数据有误，2023年未组织进行风险评估活动，资金审批流程

不严格，会计核算不规范等情况。 

3.绩效管理 

市工业和信息化局绩效评价结果应用情况较好。存在部门

整体绩效目标设置不够细化、完整，绩效监控、绩效自评未实

现全部覆盖，绩效自评报告内容逻辑不够清晰，项目绩效自评

表填写不规范，完成值与实际不符的情况。 

4.部门履职效能 

市工业和信息化局除政策扶持技术改造任务未及时完成

外，其他年度重点工作任务均已完成。2023年主要存在3个项

目未执行，涉及资金4691万元；选取4个重点政策项目进行评

价，有3个项目自评结果与复评结果差一档。 

5.社会效应 

2023年市直部门高质量发展考核中，市工业和信息化局综

合绩效考核为“优秀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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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部门主要成效及做法 

制造强市积厚成势。围绕“231+1”特色产业集群，梳理出

19条核心产业链，形成强链补链延链项目416个；技改投资扩

量增速，全市工业技改投资同比增长8.6%，全市208个（共两

批次）技改项目纳入省重点技改项目导向目录，数量居全省第

1位；数字经济聚势赋能，建成5G基站2608个，达到年度总任

务目标的100.31%，完成231个小区单位5G网络信号深度覆盖

建设，达到年度总任务目标的100%；开展工业互联网示范标

杆企业培育活动，2家企业入选工信部智能制造示范工厂揭榜

单位，5家企业获评工信部智能制造优秀场景，36家企业入选

省级智能制造名单，232家企业入选省级数字经济“晨星工厂”

（共两批），4个项目入选山东省第一批产业链“数字经济总

部”，72个项目列入省级数字经济重点项目，数字经济发展呈

现蓬勃生机。1—11月份，全市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完成营业收

入630.4亿元。 

五、发现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

（一）重点项目管理不到位，履职效能有待加强 

1.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在研究提出政策措方面未能积极履

职尽责，《支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政策措施》（济政发〔2021〕

9号）政策措施已于2024年5月15日到期，在政策到期之前相关

部门未及时对政策延续、方向调整或是政策修订等征求意见，

截至2024年9月尚未发布新的政策措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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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2023年重点工作任务共安排11项，其中工业技改投资任

务完成情况尚有差距，对下转移支付企业技术改造项目作为该

任务的重点工作，项目管理不到位，奖补资金兑现滞后。 

3.预算统筹能力不足，财政资源配置有待优化。2023年年

初预算20973.2万元，全年预算数32108.58万元，除政策性调整

因素，部分中央、省级财政资金直拨至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外，

预算调整数4055.31万元，预算调整率19.34%。 

（二）内控制度落实不严格，内部管理有风险 

一是内部控制关键岗位设置不够合理，二是决算公开制度

落实不严格，三是会计核算不规范，财务审批流程不严谨，四

是固定资产管理制度不完善，五是政府采购合同签订不严谨，

合同执行不规范。 

（三）绩效理念树得不牢，绩效管理不规范 

1.部门整体绩效目标设置不够细化、完整。重点工作任务

分解不够全面，与年度部门预算资金、项目投资额匹配度不足。

设置不够完整，反映部门履职效果的指标不足。 

2.绩效自评报告内容逻辑不够清晰。如第七部分存在的问

题，表述为预算绩效目标编制不够完善，与扣分点问题不符，

报告内容前后逻辑不够清晰。项目绩效自评表填写不规范，完

成值与实际不符，导致自评质量不高。 

六、相关建议 

（一）提升部门履职效能，加大重点项目管理力度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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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是建议提升履职能力，强化拟订工业和信息化领域的发

展规划、政策的履职实效，制定合适的政策与措施。二是建议

规范转移支付制度，建立健全监督管理机制。三是建议科学编

制预算，提高预算统筹水平。 

（二）落实内控规范要求，提高内控管理水平 

建议建立健全内控管理制度，合理设置财务岗位，加强下

属单位预决算审核，提高会计核算水平，健全固定资产管理制

度，规范合同管理，规范政府采购合同履约。 

（三）强化绩效理念，提高绩效自评质量 

一是建议根据部门职责及重点工作任务，结合中期财政规

划和年度工作计划，合理确定整体绩效目标，并设置完整的绩

效指标和定量细化的指标值。二是建议开展年度绩效自评工作

时，客观填写项目的实际完成情况，确保绩效自评结果真实。 


